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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从各会员国和国际组织收到的意见 
 
A. 会员国 
 
3. 德国 

 
[原文：英文] 

[2006年 5月 8日] 

 德国政府为这份出色的草案表示感谢。我们的意见如下： 
 

1. 临时措施，第 17 条及以下各条 
 
 德国政府对目前提出的第 17 条及以下各条草案表示欢迎。因此我们不欲提
出任何修改意见。 
 

2. 书面形式要求，第 7 条 
 
 德国政府赞成备选提议，其中不含任何有关通信形式的条文。首先，实践

中的实际情况支持这种解决办法，因为此类协议往往没有书面形式。 

 此外，既然仲裁被视为等同于国家管辖权，那么书面形式的“警告功能”

现在大概已经不起作用了。而且，第一种解决办法还规定可在事后将协议做成

书面形式，这样书面形式就不再被视为具有警告功能；因此，两种模式的结果

相同。书面形式可用作证据，但这一事实只对出示证据有实际作用，因而这也

说明删去形式要求是有道理的。特别是那些已经有形式自由的代表团不约而同

都报告了正面的经验，他们所作的说明是令人信服的。 
 

3．同《纽约公约》第二(2)条的关系 
 
 应当欢迎以关于《纽约公约》第二(2)条的声明作为临时解决办法。不过，
应认真考虑将来对《纽约公约》进行修订。可能要为此做大量的工作，但结果

是有利的，因其法律确定性将有所提高。如果不对《纽约公约》本身加以修

订，充其量只能通过拟议的声明等法律文书缓解其造成的问题，而问题本身将

继续存在下去。有鉴于此，还应当尝试处理这一问题。 

 


